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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城鎮作戰迫擊砲陣地遴選要領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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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一、迫擊砲為步兵營級(含)以下部隊主要火力支援武器，其戰力能否適時、適切、完整、有效發揚，為達成作戰任務重要因素之一；城鎮作戰時，迫擊砲排射擊陣地位置遴選概可區分住宅區(商業都會)、工業區、農業地區與其他特殊地區等四大類作戰環境。

二、迫擊砲排射擊陣地選擇，概可歸納為火力發揚、射界與射向、陣地幅員、土質、進出路線、火砲安全間距，隱蔽與掩蔽、指揮通信連絡、部隊休息等要項。
三、城鎮範圍隨著工商業發展向外、向上擴張速度快，城鎮作戰已是地面部隊首要面對的重要課題，而火力支援因受建築物密度及高度影響，迫擊砲排砲陣地須於平日即完成遴選與各項整備工作，以利戰時快速完成部署，執行火力支援。
關鍵詞：城鎮、作戰環境、陣地
壹、前言

現今部隊教育訓練與測考演訓，訓測位置幾乎都是儘量遠離人口密集地區，以免肇生危安問題，而城鎮是地面部隊常面臨的作戰地區，但部隊訓測與實際作戰地區無法一致，以致幹部缺乏在城鎮內累積演訓經驗；在城鎮中遴選迫擊砲陣地，其概略位置需在第一線部隊後方及上級支援砲兵陣地的前方，要儘量選在能夠火力涵蓋防禦正面或攻擊全程的位置，現今面臨的是城鎮開發擴展速度過快、建物密度高，開闊空地相對減少，適當迫擊砲陣地位置的選定就更加困難，本研究目的是針對城鎮作戰、迫擊砲火力支援相關參數及城鎮內迫擊砲射角等相關限制因素下，研究陣地遴選要領與如何克服相關限制因素，以有效達成城鎮作戰時迫擊砲火力支援任務。
貳、城鎮現況與迫擊砲陣地遴選之關係
一、城鎮的定義
：為民眾聚居而形成各種建築物密集之地區；通常係以都市、城鎮、村落等之泛稱。

二、由於經濟發展快速，隨著都市計畫的進行，都市向外擴展速度加快，高速公路(鐵路)與都會捷運等重大交通建設鄰近之各類型城鎮，相繼產生改變，並朝向便捷、建物密集高聳、工、住、商混合之綜合型態發展。
三、城鎮環境複雜多元，其中包含基礎建設健全之大型都會區與人口密度低，基礎建設均落後的鄉鎮
；就迫撃砲於城鎮中作戰環境概可區分住宅(商業都會)區、工業地區、農業、開放公園地區與其他特殊地區作戰環境等四大類，分述如后:
(一)住宅(商業都會)區：除學校、公園、戶外停車場、各城市中省(縣)以上之主要道路與尚未開發的都市重劃區等6種型式，可提供迫擊砲作為遴選地區外，餘均要大幅度修改不符作戰效益。

(二)工業區：以鋼構高大廠房居多，園區內土質堅硬，不適合陣地工事構築，廠區道路橫寬概約8~10公尺道路，道路交通狀況良好，園區內車輛疏散空間可提供部隊疏散與掩蔽，有利戰力保存；除高大廠房對火砲射界與火力發揚構成影響外，陣地選擇亦需注意建物高度與射擊陣地遮蔽角檢查。
(三)農業、開放公園：除果園、農田(地質堅硬之旱地)，可提選定作為迫擊砲陣地外，其餘要經過砍伐或修剪才能使用。

(四)其他依附城鎮之特殊地區(軍事基地)：幅員要足夠火砲放列與土質硬度要適合陣地構築，地區空曠有利射向賦予及火力發揚，偽裝與欺敵作為，可確保人員、武器(裝備)安全。

参、城鎮中遴選迫擊砲陣地考慮事項

一、陣地整體設施所需之空間：

迫砲排射擊陣地整體設施概可分為射擊指揮所、發令所、砲陣地、彈藥堆積所與人員休息區，砲陣地受幅員限制，放列方式可分為一線、二線與環型放列等方式，各方式所需幅員分述如后：

(一)一線放列(如圖一)：各砲間隔35公尺，幅員約150~160公尺。
圖一  火砲一線放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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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二)二線放列(如圖二)：各砲間隔35公尺，第一線與第二線距離約25公尺，幅員約110~120公尺。
圖二  火砲二線放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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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三)環型放列(如圖三)：各砲間隔35公尺，各線距離約50公尺，幅員約70~80公尺。
圖三  火砲環型放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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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二、作戰正面與砲陣地位置之關係：
(一)砲排陣地概略位置，連建制排則由連長選定；配屬支援作戰時，則由迫擊砲排長與受支援部隊長會商後決定陣地位置。

(二)陣地位置考量因素通常連長依據當前任務、陣地前方遮(掩)蔽物，並偵察直射武器射擊死角或間隙地帶，設置集火點或彈幕；其確實位置，由迫砲排排長依集火點與彈幕數量、位置及排之射擊能力自行選定，以能密切支援第一線部隊戰鬥為主，正確位置確定後，向連長建議經同意方能實施陣地佔領，防禦時通常距離第一線部隊後方及預備隊集結位置附近(如圖四)；攻擊儘量接近第一線部隊以有效發揚火力(如圖五)，變換陣地時，應以梯次變換方式實施，不可因陣地變換而中斷火力支援。

圖四  防禦迫擊砲陣地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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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五  攻擊時迫擊砲陣地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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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三、仰角、射界與火力支援距離：
(一)城鎮作戰受俯、仰角限制，易造成射擊上死角，在高聳的建物下，通常可以避開敵人的間接火力危害，樓層愈高所需射擊仰角愈大，火力支援距離就愈近、射擊範圍越受限制；因此，砲排從事城鎮作戰時除需高度的射擊技術外，應先就作戰地區內可作為射擊陣地位置完成兵要調查與火力支援計畫規劃。

(二)就作戰準備時間與資源而言，火力支援距離，對防禦的一方較為有利，應可以針對作戰地區城鎮建築物，先期完成調查與遴選，觀測亦較為有利。

四、火協對陣地遴選之限制與彈性：
迫擊砲排為地面火力支援武器最低階層執行單位，可依需要納入火力支援協調中心，火力支援計畫管制運用，其陣地數量、位置、彈藥種類與射擊能力，直接影響射擊目標協調分配。

城鎮環境複雜，陣地遴選與變換受到限制，通常對計畫火力
射擊之目標，防禦部隊因環境狀況掌握、戰場經營、陣地選擇與整備容易；攻擊部隊則較為不利；對臨機火力射擊目標，因受地形與戰況影響，攻防雙方對陣地選定限制因素概同。

肆、城鎮中迫擊砲陣地需具備條件
一、防禦時距離第一線步兵排陣地需有一定之距離，以降低陣地變換次數。

二、能制壓射擊計畫中所有目標。

三、交通路線進出便利，可直接到達陣地，並易於彈藥運補；遮蔽與掩蔽良好。

四、有足夠空間供人員及車輛疏散。

五、上空遮蔽須不妨礙大(小)角度射擊。

六、位置於連攻擊(防禦)正面中央後方。

七、對敵地面觀測與直射武器射擊具有掩蔽。

八、便於指揮與通信連絡。

伍、迫擊砲陣地遴選基本步驟與具體作為
一、任：任務確實瞭解 (上、本、友)

(一)上一級作戰任務與行動。

(二)本部作戰任務與行動(含所有計畫目標)。

(三)受支援火力單位任務、作戰範圍及友軍火力支援範圍。

二、選：選定陣地偵查概略區域與範圍，將火砲最大射程，依地圖比例尺，左、右各400密位的夾角，調製火力支援能力圖，並套疊於地圖上，選定初期陣地偵查概略區域與範圍(攻擊時以主攻部隊攻擊目標為基準；防禦時以重點守備部隊戰鬥前哨為基準)。

三、確：確定主要射向與所需火力支援之區域。

四、偵：偵察時依陣地偵選要項順序實施偵察。

(一)測：測量建築物高度，使用密位尺或指北針測出樓高之密位(如圖六)，再運用密位公式W=R(距離的千除數)×M計算樓高，範例如下：如測量人員距建築物35公尺，使用指北針或密位尺測量樓高密位數為450密位：W=35/1000×450=15.75公尺(樓高)。

圖六  以指北針測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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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二)量：量取可供火砲設置陣地之距離。
運用密位公式(W=R×M)計算火砲需距建築物之距離，並以火砲最低射角45°(800密位)實施計算，範例如下：
樓高(W)15.75公尺=R×45°(800密位)，R=15.75/800×1000=19.69公尺(最低射角45°可越過建築物，距建築物最短距離)。
五、規：規劃陣地放列方式與各機構位置。

(一)射擊指揮所：通常在砲陣地附近約35~50公尺，有隱蔽與掩蔽的地點。
(二)砲陣地：射界須涵蓋全部戰鬥區域，火砲採縱深不大於正面間隔之原則配置。

(三)發令所：概位於陣地後方中央，以能通視各砲，便於射向賦予及監督射擊操作，且射擊口令能通達各砲班為原則。

(四)人員休息區：通常規劃於各砲附近，以能迅速就砲實施作戰任務為原則。

(五)彈藥堆集所：通常於陣地側後方附近堅固建築物或各砲車，以能迅速支援作戰為主。

六、推：推算射擊諸元，要求射擊指揮所結合火力計畫透明圖、第一線部隊阻絕計畫透明圖及射擊能力圖，完成結合，據以推算射擊諸元。

七、整：整備陣地工事、清除遮蔽物，完成各機構偽裝。

陸、建築物影響下陣地開設要領
一、陣地遴選時常見限制因素：
(一)建築物形成之遮蔽角，對於火力發揚造成重大影響：

建物愈高，遮蔽角愈大，建物與陣地間之距離也愈大，可供選擇的陣地位置就愈少，否則火砲射程就會受建物影響變近，對於火力發揚造成重大影響。

(二)街巷狹長易影響火力轉移與射界：
城鎮中各建築街道方型區間之街巷愈大，可供射擊之射界愈大，街巷愈窄可供運用的射界則愈小，可射擊的範圍愈少，影響火力轉移與支援部隊作戰。

(三)陣地缺乏足夠的幅員間接影響部隊安全：
考量作戰時的攻擊殺傷範圍與部隊戰力保存，通常各砲陣地間距約30~35公尺，幅員愈小各砲間距愈小，安全距離愈小，直接影響陣地人員、武器裝備安全；另幅員大小亦間接影響火砲放列方式與射擊指揮所射擊推算時間。

(四)建物愈高可供選擇陣地範圍愈少：
城鎮建築樓高與陣地之距離概等，樓高愈高陣地設置的距離愈遠，可供選擇陣地的範圍愈少。
(五)街道上空電線電纜影響射擊安全：
目前電線電路地下化雖是趨勢，惟電線電纜地下化發展較慢之鄉鎮，街道電線電桿林立，使得電線電纜於街道上空交織綿密(尤其街道口)，對迫砲射擊形成遮蔽，嚴重影響火力發揚與射擊安全。
圖七  電線電纜於街道上空交織綿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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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六)地質環境改變，編制裝備無法滿足作戰實需：
傳統除土作業，係以鬆軟土質計算，以配備之大圓鍬，每人以每小時0.75立方公尺的除土速度實施除土，乙座陣地(如圖八)完成時間需10.24人時
，在城鎮環境中多為水泥或瀝青地面，地質亦較土地硬實，導致工事作業速度緩慢，且城鎮地質堅硬，現有編制裝備(圓鍬、十字鎬)已無法滿足實需，無大型機具配合開挖，難有成效，若於城鎮中實施陣地構築，困難程度亦會提高，影響陣地整備時效。

圖八  公園綠地迫砲陣地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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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七)都市化發展迅速，水泥叢林林立，土地變少：
城鎮環境都市化發展迅速，除少數公園地區與未開發之重劃區為綠地外，餘路面多鋪設水泥、柏油，迫擊砲射擊原理，須藉由標桿設置，實施瞄準與射向修正，堅硬之地面，亦影響標桿設置手跑插標桿時間，增加陣地用砲時間，因此需另行準備沙罐(如圖九)、沙袋等輔助措施
，以利射擊任務順遂。
圖九  以鐵罐裝沙輔助標桿標定
[image: image10.jpg]e 4 i P 3 : | 4 s . . A A 5 o A

A A TR ¢ RTINS v
T R A

ok wa >

A 0% et ; ,
3 e A

e

e e

S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八)火砲放列受幅員影響，射擊指揮難度增高：
受幅員影響，射擊陣地放列方式須配合幅員改變，目前火砲射擊訓練採一線放列較為普遍，甚少成二線或環型放列，射擊指揮所作業人員對於陣地二線或環型放列，射擊訓練的經驗也少，且射擊指揮所水平手與計算手須針對各砲射擊諸元實施推算，直接影響射擊準備時間。 

(九)建築物阻隔影響視線，指揮掌握不易：
受城鎮特性限制影響，可滿足火砲各陣地一線放列又可直接通視的環境甚少，各火砲陣地絕大多數被建物阻隔，無法直接通視，射擊指揮不易，需藉良好之通信，實施射擊命令與要求之傳遞，通信系統建置與暢通度變得極為重要。
(十)進出路線易遭損毀，影響陣地佔領與變換時間：
機動路線易受損毀建築影響陣地佔領與變換時間，實施偵查時需針對道路寬度是否能滿足車輛進出需求，應挑選多條預備道路，以利武器裝備(含彈藥)的運輸，維持火力發揚。

(十一)建築物遭敵火攻擊損壞，形成二次傷害：
城鎮建築雖可提供部隊隱蔽與掩蔽，但亦會對迫砲陣地造成危害，現在大型建築物，多採用大面積的玻璃帷幕設計，以顯現其時尚感與現代感，陣地如靠太近可能會造成二次危險，因此陣地除儘可能靠近建築物外，同時亦需保持一定的距離，確保人員與裝備安全。

二、限制因素下陣地開設要領：
(一)審慎選擇射擊陣地：
迫砲排陣地之偵選，須結合上級火力，以強化火力密度與強度，擔任防禦任務時，除主陣地外，應利用建物所提供之掩蔽，於公園綠地遮蔽處選擇數個預備陣地；射擊陣地整備時藉修整樹木遮蔽雜枝，以確保戰力維持與火力發揚；擔任攻擊任務時，應配合攻擊進展，選擇室外停車場、體育訓練場設置射擊陣地，適時向前推進，以增大射擊能力，進入城鎮後，射擊陣地應避免選擇街道口，以防敵預置火力攻擊。

(二)運用現地資源，修整作戰工事：
迫砲排擔任城鎮防禦任務時，作戰工事除迫砲射擊陣地外，如人員休息區、彈藥堆積所、射擊指揮所，應儘量運用城鎮建築現有結構配合現地資源如半預鑄之野戰工事
(如圖十)、太空包等物資設置，以縮短射擊陣地整備時間，並藉由其防護力，實施戰力保存，因應任務需要，射擊陣地於水泥街道、瀝青柏油路面等不儘理想之地面用砲時(車裝迫擊砲除外)，需先以沙袋堆疊二至三層之緩衝區，再安置座鈑，以輔助穩固座鈑吸收射擊時之後座力，避免射擊時因地面產生之反作用力，造成座鈑產生彈跳現象，使射彈散佈面變大。
圖十  美軍於波斯灣運用半預鑄式掩體整備之迫擊砲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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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media3.washing.tonpost.com/(下載時間：102年4月24日)

(三)檢視現場環境，設置輔助標桿（瞄準點）：
迫擊砲具備全周向射擊能力，射擊時，多運用標桿輔助採間接瞄準方式實施射擊，受地質影響無法實施正常標桿設置作業時，可以沙罐輔助設置標桿或檢視現場明顯地標或建物，充當輔助瞄準點，若無明顯地標或建物或地形幅員受限時，亦可設置輔助標桿，供火砲實施瞄準射擊運用。

(四)詳實射擊諸元紀錄與目標標定作業：
砲排完成陣地佔領後，射擊陣地與射擊指揮所，應迅速依據城鎮兵要整備與戰場情報準備成果，將作戰地區明顯之建築物、燈柱、街口等重要地標實施標定作業，以利後續火力計畫實施與臨機目標射擊；防禦部隊可於陣地對作戰地區敵可能蝟集之地區設置輔助標桿與標示，以爭取時效，發揮近接支援火力。

(五)實施夜間射擊整備：
迫擊砲排夜間射擊，以近距離火力急襲為主，於入夜前需依據火力計畫律定之各集火點與預判敵可能蝟集之地區，完成夜間射向標定作業與各項制式（手燈、標桿燈、儀器燈）與非制式（螢光棒、白石灰、白布條、手電筒、射擊操縱盤等）夜間射擊輔助器材整備，並完成檢驗射擊後將成果詳細登載於射擊諸元紀錄表，以利夜間作戰任務遂行。

(六)落實偽裝、隱真示假、隱蔽與掩蔽：
射擊陣地各項設施需結合城鎮建築設置，除可增強人員裝備之防護外，亦可減少偽裝壓力，實施偽裝作業時，應考量週遭地形與背景顏色，以製造欺敵效果並可設置多處假陣地與假砲，以眩惑敵軍，吸引敵火力，維護自身安全；另嚴格管制燈號、信號及相關光源之使用，以防敵對我實施偵測。

(七)加強通信網路維護與整備：
射擊陣地對上通信網路之建立，攻擊時通常以無線電為主，有線電為輔，防禦時則反之，受限於城鎮建築影響，無線電常有通信死角，造成通信品質降低，可運用架設中繼站之方式，以確保通信暢通；另陣內各設施、機構之通信整備，以制式有線電話系統為主，架設時可利用城鎮地下排水管路或水溝實施架設作業，並指派有線電兵定期實施線路查巡，以防止因敵火產生之落石造成通信線路損壞。
柒、陣地位置遴選與設施開設配套作法

一、修改建築法規，使國防與民生相結合：
修改建築法規，使城鎮區塊規劃保留綠地，以利砲排在陣地佔領有充足幅員可供放列為砲陣地，平時作為居民運動、休憩使用，戰時可轉換為射擊陣地、指揮所等軍事設施，使軍民相結合，滿足作戰需求。
二、發展新式迫擊砲系統，縮小陣地遴選開設限制：
加速發展新式迫擊砲系統，目前先進國家迫擊砲多數已具備自動化射控功能，可自動計算射擊諸元及自動定位功能，使砲排在非一線放列時，亦可發揚火力，有效縮短陣地選定開設限制與時間。

三、強化物力調查深度，縮減設施開設整備時間：
防衛作戰節奏快速，作戰階段轉換、部隊反應時間有限，平時應強化物力調查深度，瞭解作戰計畫與作戰地區限制，審慎規劃射擊陣地與作戰物資需求，藉預先提出之民、物力申請作業，加速設施開設整備工作時間，達量地用兵之目的。
四、運用定期巡檢，修正計畫作為：
城鎮發展地形地貌改變速度快，各級部隊長以及業管作戰工事、兵要情報之參謀，應落實作戰地區調查巡視工作，發現異常影響未來作戰執行情事，應立即回報，並通知作戰部門檢討修正作戰計畫，以符合作戰實需。
捌、結語
城鎮發展甚少優先考量國防戰備需求，故城鎮兵要整備就更加重要，迫擊砲陣地位置在諸多限制條件下，對於火砲射角限制所造成之火力支援死角，應考量作戰時計畫火力與臨機目標的需要，保持部署與運用上之彈性，以有效強化防禦時之火力強度與攻擊時之火力密度；射擊陣地受環境限制，現有整備要領已不適用，因此陣地整備時需結合現地資源，以達成任務為著眼，臨機應變的實施各項作戰工事修整、偽裝欺敵、隱蔽與掩蔽、輔助標桿設置、目標標定作業，使其符合射擊需求，以有效達成城鎮作戰時火力支援任務，支援第一線部隊作戰。

參考資料

一、《陸軍城鎮戰教範(第三版)》〈陸軍司令部，民國101年10月24日出版〉。

二、《未來城鎮戰，北約觀點-城鎮戰彙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7年9月出版〉。
三、《陸軍部隊火力支援協調作業手冊》〈陸軍司令部，民國101年9月19日出版〉
四、《陸軍迫擊砲射擊教範（二），國造75式81公厘迫擊砲（下冊）第二版》〈陸軍司令部，民100年9月6日出版〉。
五、馮秋國，〈以共軍步兵直射武器效能探討我城鎮防禦工事構築之研析〉《步兵季刊》，第243期，民國101年2月27日，頁27。
六、http://www.media3.washing.tonpost.com/(下載時間：102年4月24日)


































�陸軍城鎮戰教範(第三版)《陸軍司令部》，民國101年10月，頁1-2。


�〈未來城鎮戰，北約觀點-城鎮戰彙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7年9月，頁9。


�〈陸軍部隊火力支援協調作業手冊〉《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101年9月19日，頁7-33~35。


�〈陸軍迫擊砲射擊教範（二），國造75式81公厘迫擊砲（下冊）第二版〉《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100年9月6日，頁附2-10。


�〈陸軍迫擊砲射擊教範（二），國造75式81公厘迫擊砲（下冊）第二版〉《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民100年9月6日，頁附2-17。


�馮秋國，<以共軍步兵直射武器效能探討我城鎮防禦工事構築之研析>《步兵季刊》，第243期，頁27。





PAGE  
第 1 頁，共 13 頁

[image: image1.jpg]


